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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上海市公共停车场（库）企业质量信誉考核指标 

质量信誉

要素 

序

号
指标名称 考核内容及计分方法 

分值

权重

考核

周期
信息源 

输入

部门
备注 

一、 

规范经营 

1-1

备案管理 

停车场（库）未持有有效的交通运输行业备案证明的，扣

10 分，未按规定要求完成整改的，评为 B 级。 

40 

年 

市路政局、

市中心区交

通行政主管

部 门 、 区

（县）运管

机构 

运管

系统

人工

输入

 

1-2
未经市、区（县）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、区（县）交通

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，擅自改变停车场

(库)使用性质，且未按规定要求完成整改的，扣 5-30 分。

减少泊位比例达 5%以下的，扣 5分；减少

泊位比例达 5-10%的，扣 10 分；减少泊位

比例达 10-20%的，扣 20 分；减少泊位比

例达 20%以上的扣 30 分。 

1-3
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未及时向管理部门报备的，发生一次扣

10 分，未按规定要求完成整改的，评为 B 级。原始备案材

料报备不真实的，评为 B级。 

月  

1-4

内部管理 

未按《上海市停车场（库）管理办法》规定建立、健全、落

实下列五项管理制度的： 

①停放车辆制度，②安全保卫制度，③消防制度，④防汛

制度，⑤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制度，每项扣 1-6 分。

年 

制度未制定每项扣 6分； 

制度不具备操作性每项扣 1-4 分； 

制度未落实每项扣 1-4 分。 

1-5 未做到场（库）内地面、墙面清洁和设施设备整洁的，发现

一次扣 2分；未做到通风、排水通畅的，发现一次扣 10 分。

月 

 

1-6
做好车辆进、出记录，未记录的发现一次扣 5分； 

记录不齐全的发现一次扣 2 分； 

电子监控数据保存期未满一个月的，扣 5 分。 

1-7

票据管理 

未按规定使用由地方税务部门印制的统一发票的，发现一

次扣 10 分。 

1-8 向未办理合法经营手续的停车场（库）提供停车统一发票

的，发现一次扣 10 分。 

1-9 票种不齐全的，发现一次扣 5分。 

1-10 收费管理 
超标准收费的，发现一次扣 30 分； 

实际收费价格与公示价格不一致的，扣 10 分。 

1-11

信息统计 

未按规定向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如实报送统计资料的，发现

一次扣 10 分。 

1-12 未按规定执行《上海市公共停车信息系统联网管理规定》

的，发现一次扣 10 分。 

1-13 未按规定和标准将停车信息纳入公共停车信息系统，经查

证后，未按规定要求完成整改的，评为 B 级。 

否决

指标
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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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信誉

要素 

序

号
指标名称 考核内容及计分方法 

分值

权重

考核

周期
信息源 

输入

部门
备注 

一、 

规范经营 

1-14
违法违规 

来信、来访、来电投诉被查实并被查处的，发生1次扣3分。 

10 

年 

执法总队、

区（县）执法

大队 

执法

系统

自动

导入

 

1-15 发生违法违规案件，查处 1 件扣 2分。 

1-16

义务履行 

不服从执法人员现场管理、不配合案（事）件调查处理的，

发生 1次扣 2 分。 

1-17 未在规定时间履行行政处罚的，发生 1次扣 2分。 

1-18 各类未处理案件经催办，当事人仍未按规定期限接受处理

的。 

否决

指标

二、 

安全管理 

2-1

安全管理 

停车场（库）通道内乱堆放、乱搭建的，发现一处扣 5 分，

非通道区域内乱堆放、乱搭建的，发现一处扣 2 分，上下

坡道停车的，发现一处扣 10 分； 

堆存有毒、有害、易燃、易爆等危险物品及其它违禁物品

的，发现一次扣 10 分； 

机非混停的，发现一次扣 10 分；在停车场（库）内维修车

辆的，发现一次扣 10 分，未按规定要求完成整改的，评为

B级。 
10 月 

市路政局、

市中心区交

通行政主管

部 门 、 区

（县）运管

机构 

运管

系统

人工

输入

2-2 未组织开展安全培训的，扣 5分； 

一年内未开展应急演练的，扣 5分。 

2-3
停车场（库）需配备必要的防汛防台设施设备，因设施设备

储备不齐全的，扣 5分； 

因设施设备放置不合理的，扣 5分。 

2-4 因停车场(库)管理不善发生火灾、水淹等事故,在社会上造

成重大影响的,评为 B级。 

否决

指标

年 

公安、消防

等相关部门
2-5

停车场（库）内发生重大物损、特大人员伤亡等事故，经有

关部门认定停车场（库）负主要以上责任的，或者未按行业

突发事故（件）信息报告内容及程序规定报告重、特大安全

事故的，评为 B级。 

三、 

优质服务 

3-1

标志标识 

未设置停车场（库）经营服务标志扣 10 分； 

标志设置不醒目扣 5分； 

未按规定要求完成整改的，加扣 5分。 

50 

市路政局、

市中心区交

通行政主管

部 门 、 区

（县）运管

机构 

3-2 未在醒目位置设置《上海市公共停车场(库)停车规则》的，扣

5-10分，未按规定要求完成整改的，加扣10分。 
 

3-3
未在车辆进口处、收费处醒目位置按规定对停车收费标准

明码标价公告的,扣 30 分；公告不醒目的，扣 10 分。未在

醒目位置悬挂停车场（库）等级标牌的，扣 10 分。 

 



 - 35 -

质量信誉

要素 
序号 指标名称 考核内容及计分方法 

分值

权重

考核

周期
信息源 

输入

部门
备注 

三、 

优质服务 

3-4 

标志标识 

没有公布投诉、监督电话的，扣 10 分； 

未在醒目位置公布投诉、监督电话的，扣 5分； 

未按规定要求完成整改的，加扣 10 分。 

50 

年 

市路政局、

市中心区交

通行政主管

部 门 、 区

（县）运管

机构 

运管

系统

人工

输入

投诉电话是指： 

①企业内部投诉受理电话； 

②区（县）交通管理部门投诉受理电话； 

③物价举报电话（12358）； 

④行业监督电话（12319）。 

3-5 
未按《停车场（库）标志设置规范》设置引导、提示和安

全标志的， 扣 10 分； 

引导、提示和安全标志设置不齐全的， 发现一处扣 1分。

 
3-6 

未按规定对泊位进行划线的，扣 10 分； 

泊位划线不规范的，扣 5分； 

泊位划线不清晰的，扣 5分。 

3-7 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完备的照明设施、通讯设备、计时收费

等规定设备的，扣 10 分。 

3-8 未做到维护停车秩序、车辆有序停放、确保通道畅通的，

扣 1-10 分，未按规定要求完成整改的，加扣 10 分。 

因周边道路交通堵塞,造成停车场(库)通道

不畅,不计入扣分范围。 

3-9 

人员要求 

停车场（库）工作人员未统一着装的，扣 2分。未佩戴服

务牌证的，发现一次扣 5分，未按规定要求完成整改的，

加扣 10 分。 

月 

 

3-10
停车场（库）未积极参加文明创建活动，工作人员未做到

服务主动、态度热情、用语文明、动作规范、仪表整洁的，

扣 1-3 分。 

年 

四、 

社会责任 
4-1 应急保障 

遇有重大活动，停车场（库）不服从管理部门处置方案的，

评为 B级。 

否决

指标

年 
五、 

社会评价 

5-1 严重事件 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经查实系违法违规案（事）件的。 

执法总队、

区（县）执法

大队 

执法

系统

自动

导入

5-2 投诉处理 
停车人投诉，经管理部门查实，停车场（库）负有责任的，

按本诚信指标相应的指标扣分。 

 

市路政局、

市中心区交

通行政主管

部 门 、 区

（县）运管

机构 

运管

系统

人工

输入

5-3 媒体曝光 
被主流媒体曝光，经查属实，停车场（库）负有责任的，

按本诚信指标相应的指标扣分。 

5-4 
协会评价 

行业协会会员场（库）未遵守行规行约的，扣 2-5 分。 5 
行业协会 非会员单位不扣分。 

5-5 积极参与行业自律，加入停车行业协会的，加 5分。 5 

备注：1、所有项目的考核分扣完为止，不计负分。   

2、协会评价由市、区（县）停车行业协会对会员单位确定分值。 


